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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執業會計師的有限保證鑒證報告 

致太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我們已對太古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一七年年報」)中以下選定的可持續發展資料，

執行了有限保證的鑒證工作，該等選定資料在貴公司二零一七年年報中

以[R]標示並載列於英文版本附錄I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表中(「經識

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 

 
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概要如下： 

 

 總能源耗用量 

 總溫室氣體排放（按重量計） 

 總耗水量 

 總死亡事故 

 總工傷損失工時 

 

我們的鑒證工作僅限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料，與前期

間有關的資料或於二零一七年年報中所包括的任何其他資料均不在我們的工作

範圍內，因此我們不就此發表任何結論。 

 

標準 
 

貴公司編制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所採用的標準，載於英文版本附錄II的報

告方法(「標準」)內。 

 

貴公司就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須承擔的責任 
 

貴公司有責任根據「標準」編制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該責任包括設計、

實施和維護與編制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有關的內部控制，以使該等資料不

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報。 

 
固有限制 
 

由於對於非財務資料，未有評估和計量的國際公認通用標準，故此不同但均為

可予接受的計量和計量技術，或會導致報告結果出現差異，繼而影響與其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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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可比性。此外，由於未有完備的科學知識可予採用以確定結合不同氣體的

排放因子和排放值，因此溫室氣體排放的量化存在固有的不確定性。 

 
我們的獨立性和質量控制 
 

我們已遵守國際會計師道德準則理事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中對

獨立性及其他職業道德的要求，有關要求基於誠信、客觀、專業勝任能

力和應有的審慎、保密及專業行為的基本原則而制定的。 

 

本所應用《國際質量控制準則第1號》，因此保持一個全面的質量控制制度﹐

包括制定與遵守職業道德要求、專業準則以及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要求相關的政

策和程序守則。 

 

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所執行的程序以及我們取得的證據，就經識別的可持續

發展資料發表有限保證結論。我們根據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

際鑒證業務準則》第3000號(修訂)歷史財務信息的審計或審閱以外的鑒
證業務，以及就溫室氣體排放而言，根據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頒佈

的《國際鑒證業務準則》第3410號溫室氣體排放聲明的鑒證業務的規定，執

行了有限保證的鑒證工作。該等準則要求我們計劃和實施鑒證工作，以就經

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不存在重大錯報取得有限保證。 
 

有限保證的鑒證工作包括評估貴公司使用「標準」作為編制經識別的可持續發

展資料的基礎是否合適，評估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是否存在由於欺詐或錯

誤導致的重大錯報風險，在需要的情況下對經評估的風險作出相應的程序，並

評估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的整體列報。就風險評估程序(包括對內部控制的

瞭解)以及針對經評估風險而執行的程序而言，有限保證的鑒證業務範圍遠小於

合理保證的鑒證業務範圍。 

 

我們執行的程序是基於我們的專業判斷，並包括作出查詢、觀察流程的執行、

檢查文檔、分析性程序、評估定量方法和報告政策的恰當性，以及與原始記錄

的核對和調節。 

 

鑒於本業務的具體情況，我們在執行上述程序時： 

 

 對負責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的相關人員進行詢問；  

 了解收集和報告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的流程； 

 對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抽樣執行有限的實質性測試；及 

 考慮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的披露和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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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限保證的鑒證業務中所執行的程序在性質和時間上，與合理保證的鑒證業

務有所不同，且其範圍小於合理保證的鑒證業務範圍。因而有限保證的鑒證業

務所取得的保證程度遠遠低於合理保證的鑒證業務中應取得的保證程度。因此，

我們不會就貴公司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標準」

編制，發表合理保證意見。 

 

有限保證的鑒證結論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程序以及取得的證據，我們未有發現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貴

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識別的可持續發展資料在所有

重大方面未有按照「標準」編制。 

 

本報告乃為太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而編制並僅供其使用，除此之外不得作為

其他用途。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